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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情况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

35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公司对自 2019 年 7 月 1 日以来的关联

交易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。经排查，我公司 2019 年

三季度发生关联交易（包括交易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资金往

来）共 8 笔，包括代理上季度清算费、员工团体保险保费、

职场租赁费等，合计 136.49 万元，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

0.12%，占公司上季末净资产 0.15%。  

二、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情况 

本季度，我公司未发生与资金运用相关的关联交易，不

涉及比例情况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报备和修订情况 

2014 年，我公司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下称

“原保监会”）发布的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

为基础，在筹建过程中制定了《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（筹）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下称“《暂行办法》”），

并已向原保监会报备。 

2015 年 5月，我公司经原保监会正式批准成立。为进一

步防范公司关联交易风险，依据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

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、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保

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规定，对《暂行办法》

进行修订，主要从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范围、关联交易的价

格确定和管理等六方面进行完善。该次修订经第一届董事会

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已向原保监会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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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 月 15 日，我公司根据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

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中国保监会关

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有

关规定对《暂行办法》再次进行修订，主要增加及修订了逐

笔报告和披露、统一交易协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穿透

核查、重大关联交易认定等制度。本次修订已经第一届董事

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实施，并已向贵会报备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执行情况 

我公司制订了《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制度对关联

方和关联交易的范围、关联交易的价格确定和管理、关联交

易的内部审查批准程序、关联交易的报告制度和信息披露、

关联交易的审计和违规处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。内部决策程

序较为合理，在经营过程中我公司将认真做好关联交易的管

理工作，定期更新关联方信息档案，加强内部决策程序执行

情况的监督，做到合法、合规经营。 

五、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情况  

本季度不涉及关联交易信息的逐笔或专项披露。 

 

附件： 

1.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季度明细表 

2.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季度统计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3 



附件 1： 

 

4 



 

附件 2： 

 

 

5 


